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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 违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设定的行政许可，有关机关应当

责令设定该行政许可的机关改正，或者依法予以撤销。 第七

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

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二）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 （三

）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

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四）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

部内容的； （五）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

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

的。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实施监督

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 第七十四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

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



、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

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第七十五条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许可，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的，

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退还非法收取的费用；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 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

的费用的，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第七十六条 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给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偿。 第

七十七条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

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八条行政许可申

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行政

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行政许可申

请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

，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第七十九条被

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政机

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取得的行政许可属于直接关系公

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三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第八十条 被许可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

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

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



转让行政许可的； （二）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的； （

三）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

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 （四）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八十一条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未经行政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当取得行政许

可的活动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依法

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